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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六○九號解釋 

解 釋 文 

勞工依法參加勞工保險及因此所生之公法上權利，應受憲法保

障。關於保險效力之開始、停止、終止、保險事故之種類及保險

給付之履行等，攸關勞工或其受益人因保險關係所生之權利義務

事項，或對其權利之限制，應以法律或法律明確授權之命令予以

規範，且其立法之目的與手段，亦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始為憲法所許。中華民國八十四年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勞工保

險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被保險人或其受益人，於保險效

力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得依本條例規定，請領保險

給付。」依同條例第六十二條至第六十四條之規定，死亡給付之

保險事故，除法律有特別排除規定外（同條例第二十三條、第二

十六條參照），係指被保險人或其父母、配偶、子女死亡而言，

至其死亡之原因何時發生，應非所問。惟若被保險人於加保時已

無工作能力，或以詐欺、其他不正當行為領取保險給付等情事，

則屬應取消其被保險人之資格，或應受罰鍰處分，並負民、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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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之問題（同條例第二十四條、第七十條參照）。行政院勞工

委員會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台七七勞保二字第六五三○號函及七

十九年三月十日台七九勞保三字第四四五一號函，就依法加保之

勞工因罹患癌症等特定病症或其他傷病，於保險有效期間死亡者

，以各該傷病須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為條件，其受益人始得請領

死亡給付，乃對於受益人請領死亡保險給付之權利，增加勞工保

險條例所無之限制，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法律保留原則有違，

於此範圍內，應不再適用。 

解釋理由書 

勞工保險係國家為實現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保護勞工及

第一百五十五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八項實施社會保險制度

之基本國策而建立之社會福利措施，為社會保險之一種，旨在保

障勞工生活安定、促進社會安全，是以勞工保險具有明顯之社會

政策目的。勞工依法參加勞工保險之權利，應受憲法之保障。依

勞工保險條例之規定，勞工分擔之保險費係按投保勞工當月之月

投保薪資一定比例計算（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三條、第十四條參照

），與保險事故之危險間並非謹守對價原則，而是以量能負擔原

則維持社會互助之功能；勞工保險除自願參加保險者外，更具有

強制性，凡符合一定條件之勞工均應全部參加該保險（同條例第

六條、第八條、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二條參照），非如商業保險

得依個人意願參加。是以各投保單位依勞工保險條例規定為其所

屬勞工辦理投保時，勞工保險局對其危險之高低無須為評估之核

保手續，更不能因危險過高而拒絕其投保，各投保單位所屬之勞

工對於是否加入勞工保險亦無選擇之權，此類勞工應依法一律強

制加入勞工保險，繳納保險費，分擔自己與其他加保勞工所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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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事故之危險，此均與商業保險有間。又勞工保險因具社會保險

之性質，對於何種保險事故始應為保險給付，立法機關自得衡酌

勞工保險政策之目的、社會安全制度之妥適建立、勞工權益之保

護、社會整體資源之分配及國家財政之負擔能力等因素，本於前

述意旨形成一定之必要照顧範圍。勞工依法參加勞工保險所生之

公法上權利，亦應受憲法之保障。關於保險效力之開始、停止、

終止、保險事故之種類及保險給付之履行等，攸關勞工或其受益

人因保險關係所生之權利義務事項，或對其權利之限制，應以法

律或法律明確授權之命令予以規範，且其立法之目的與手段，亦

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始為憲法所許。 

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被保險人或其受益人，

於保險效力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得依本條例規定，

請領保險給付。」就保險事故發生之原因係於何時存在未設任何

限制。於普通事故保險，依勞工保險條例第二條及第四章之規定

，保險給付計有生育給付、傷病給付、醫療給付、殘廢給付、失

業給付、老年給付及死亡給付七種，各承保不同之特定保險事故

。依同條例第六十二條至第六十四條之規定，死亡給付所承保之

保險事故，除法律有特別排除規定外（同條例第二十三條、第二

十六條參照），係指被保險人或其父母、配偶、子女死亡而言，

至其死亡之原因何時發生，則非所問。蓋死亡給付乃在避免勞工

於勞動期間內死亡時對家庭或受扶養親屬所造成之經濟上困頓，

而以保險給付維持其生活，以符憲法保障勞工之意旨。至若被保

險人於加保前，已因嚴重之傷病而不具工作能力，卻參加保險，

係應取消其被保險人資格（同條例第二十四條參照）；甚或有以

詐欺或其他不正當行為領取保險給付等情事，則屬應受罰鍰之處

分，並負民、刑事責任之問題（同條例第七十條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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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台七七勞保二字第六五

三○號函謂：「依同條例（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九條規定，被保

險人或其受益人請領保險給付，以於保險效力開始後停止前發生

保險事故者為限，故有關勞工於加保前發生事故導致之殘廢或死

亡，應不予核發任何保險給付。」就勞工於加保前發生傷病導致

之死亡，增加該死亡給付保險事故之原因須於保險有效期間發生

，始得為保險給付之條件；同委員會七十九年三月十日台七九勞

保三字第四四五一號函謂：「被保險人如經查證於加保前已有嚴

重身心障害或明顯外在症狀或已診斷確定罹患紅斑性狼瘡症、癌

症及尿毒症等疾病者，均不得就該事故請領現金給付及醫療給付

。」其中現金給付涵蓋死亡給付，是就請領死亡給付增加「於加

保前須無罹患各該特定疾病」之條件。上開函釋適用於死亡給付

部分，就依法加保之勞工因罹患癌症等特定病症或其他傷病，於

保險有效期間死亡者，以各該傷病須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為條件

，其受益人始得請領死亡給付，乃對於受益人請領死亡保險給付

之權利，增加勞工保險條例所無之限制，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

法律保留原則有違，於此範圍內，應不再適用。至罹患何種特定

疾病及其與保險有效期間之時間上如何關聯，得依保險法理並參

酌其他社會安全制度，排除於勞工保險給付之外，乃屬立法形成

問題。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八十二年三月十六日台八二勞保三字第一五

八六五號函謂：「有關被保險人如經查證於加保前已診斷確定罹

患紅斑性狼瘡及癌症，歷經『緩解期』（Remission）於加保後

再發病者，視為加保生效後發生之事故，得依勞工保險條例之規

定請領保險給付。」係就加保前罹患紅斑性狼瘡及癌症，歷經緩

解期於加保後再發病之勞工，為有利之闡示，與勞工於加保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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罹患特定疾病，於保險有效期間，因該特定疾病死亡時，得否請

領死亡給付尚無關聯，非屬本件解釋範圍，併此敘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翁岳生 

大法官 城仲模 

林永謀 

王和雄 

謝在全 

賴英照 

余雪明 

曾有田 

廖義男 

楊仁壽 

徐璧湖 

彭鳳至 

林子儀 

許宗力 

許玉秀 

 

抄陳○英、黃○嶽、黃○玲等聲請書 

為聲請人受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二年度判字第一六九○號終局判

決，維持勞工保險局適用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

台七七勞保二字第六五三○號函、七十九年三月十日台七九勞保

三字第四四五一號函與八十二年三月十六日台八二勞保三字第一

五八六五號函之規定，就聲請人依勞工保險條例規定申請其父黃

○富先生於八十九年二月七日因肺癌合併腦、骨及肝轉移死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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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葬津貼及遺屬津貼乙事所為駁回處分之結果，違反憲法第七條

、第二十三條及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

自由權利，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聲請解釋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台七七勞保

二字第六五三○號函、七十九年三月十日台七九勞保三字第四四

五一號函與八十二年三月十六日台八二勞保三字第一五八六五號

函牴觸憲法。 

一、聲請釋憲之理由及所引用之憲法條文 

按「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女、宗教、種族、階級、黨派

，在法律上一律平等」、「以上各條列舉之自由權利，除為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

共利益所必要者外，不得以法律限制之」、「命令與憲法或

法律牴觸者無效」分別為憲法第七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一百

七十二條所明定。足見對憲法所保障之各項權利之限制，應

以法律為之，且其立法旨意應受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拘束，同

時符合平等原則精神。前揭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七十七年四月

十四日台七七勞保二字第六五三○號函、七十九年三月十日

台七九勞保三字第四四五一號函與八十二年三月十六日台八

二勞保三字第一五八六五號函，屬行政命令之位階，自不能

逾越法律授權範圍之外，限制人民受憲法保障之權利，也不

得違反平等原則；惟查該二則行政命令就請領勞工保險給付

之限制，顯與憲法第七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一百七十二條之

規定牴觸。 

二、疑義之性質與經過 

聲請人先父黃○富先生於七十八年二月十八日由金○松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加保勞工保險，後於八十年九月五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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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國際有限公司退保，再於八十八年七月九日受僱於欣○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並於當天加保勞工保險，惟先父於八十九

年二月七日因肺癌合併腦、骨及肝轉移死亡，聲請人依勞工

保險條例之規定於八十九年二月十八日申請死亡給付而為勞

工保險局核定不予給付，迭經爭議審議、訴願及行政訴訟，

行政機關均以下列規定主張先父死亡係停保期間發生之事故

所導致之結果，而不予給付： 

（１）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被保險人或其受

益人，於保險效力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得

依本條例規定，請領保險給付。」 

（２）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台七七勞保二字

第六五三○號函釋規定：「依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九條規

定，被保險人或其受益人請領保險給付，以於保險效力

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為限。故有關勞工於加

保前發生事故導致之殘廢或死亡，應不予核發任何保險

給付。」 

（３）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七十九年三月十日台七九勞保三字第

四四五一號函示規定：「被保險人如經查證於加保前已

有嚴重身心障害或明顯外在症狀或已診斷確定罹患紅斑

性狼瘡症、癌症及尿毒症等疾病者，均不得就該事故請

領現金給付及醫療給付。」 

（４）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八十二年三月十六日台八二勞保三字

第一五八六五號函：「有關被保險人如經查證於加保前

已診斷確定罹患紅斑性狼瘡及癌症，歷經「緩解期」於

加保後再發病者，視為加保生效後發生之事故，得依勞

工保險條例之規定，請領保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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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聲請人之立場與見解 

查勞工保險局據以駁回聲請人申請死亡給付之行政命令，

無論從其位階或從其先後所發布之相關函釋以觀，其牴觸憲

法第七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一百七十二條之情，昭彰甚明。

茲闡明該行政命令侵害聲請人所享憲法上之權利理由如下： 

（１）按「被保險人或其受益人，於保險效力開始後，停止前

發生保險事故者，得依本條例規定，申請保險給付」為

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所明定。是可知只要於保

險有效期間發生保險事故」，即應予以保險給付，並不

問「發生保險事故」之原因，更不問該原因發生之時間

。因此，保險事故之「原因」發生時雖未投保勞工保險

，但只要「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確有從事工作

之事實並已依法投保勞工保險者，為保險人之勞工保險

局即應為保險給付。至所謂保險事故，既係指保險人依

保險契約應負給付義務之事故（參閱劉清景主編，施茂

林校訂之新編法律大辭典，第四百四十四頁），則於死

亡給付而言，其「保險事故」應係指「死亡」事實本身

，至於死亡之「原因」，並非保險事故，而係保險事故

發生之原因。換言之，縱使被保險人於加保前即已患有

傷病，如於保險有效期間發生死亡者，雖其死亡肇因於

該傷病，勞工保險局仍應依法為死亡給付。此由勞工保

險主管機關發布之下列投保前雖已罹患傷害或疾病而仍

予給付之函令可獲得證明： 

１、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八十一年三月十六日台八一勞保一字

第○七二九七號函：「關於農保被保險人轉投勞保可否

不受勞工保險條例第四十二條第四款規定住院前參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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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年資需滿四十五日之限制乙節，查基於被保險人就醫

權益之保障，農保被保險人如於加保期間罹患癌症、紅

斑性狼瘡或尿毒（洗腎）經核准醫療給付有案，於退保

後依法參加勞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住院診療可免受勞工保

險條例第四十二條第四款合格期規定之限制。」 

２、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八十一年七月一日台八一勞保三字第

一八七○六號函：「公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於加保有

效期間罹患癌症、紅斑性狼瘡或尿毒（洗腎）經核准醫

療給付有案，於退保後依法參加勞工保險為被保險人者

，同意比照本會八十一年三月十六日台八一勞保二字第

○六一六三號函示辦理。又該函已就公務人員眷屬疾病

被保險人予以釋示，仍請依照辦理。至於轉保期間則不

予限制。」 

３、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八十一年九月十八日台八一勞保三字

第二九二四七號函：「服義務役之軍保被保險人前曾參

加勞保，因服兵役退保，而於軍保有效期間罹癌症、紅

斑性狼瘡或尿毒（洗腎）經核准醫療給付有案，於退保

後依法參加勞工保險為被保險人者，得繼續享有上開疾

病之勞保醫療給付。」 

４、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八十一年十月十六日台八一勞保三字

第三五○八七號函：「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被保險人，

於加保有效期間罹患癌症、紅斑性狼瘡或尿毒（洗腎）

經核准醫療給付有案，於退保後依法參加勞工保險為被

保險人者，得繼續享有上開疾病之勞保醫療給付。」 

５、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八十二年六月八日台八二勞保三字第

二九○九五號函：「非服義務役之軍保被保險人，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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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效期間罹癌症、紅斑性狼瘡或尿毒（洗腎）經核准

醫療給付有案，於退保後依法參加勞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者，得繼續享有上開疾病之勞保醫療給付。」 

６、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八十三年八月三日台八三勞保三字第

五九二二三號函：關於低收入戶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於加

保前或加保有效期間罹患癌症、紅斑性狼瘡或尿毒（洗

腎），經核准醫療給付有案，於退保後依法參加勞保險

、農民健康保險或各級民意代表、村、里、鄰長健康保

險而以同一病症就診者，得繼續有上開疾病之醫療給付

，至轉保期間則不予限制。」 

７、內政部七十三年二月二十日台內社字第二一○三八七號

函：「一、被保險人加保生效前傷病事故適用範圍之認

定，業經本部以七十三年一月二十八日台內社字第二○

七三二三號函釋，在未修正勞工保險條例以法律明文規

定前，仍請照臺閩地區勞工保險監理委員會第一二二次

委員會議決議，根據個案情況，在情法理兼顧及防弊原

則下審慎處理。二、被保險人因加保前傷害而引起之殘

廢或死亡，如被保險人加保後確實從事工作，而其殘廢

或死亡係在保險有效期間內發生者，自仍應予給付。三

、被保險人加保前事故發生時間之認定，應依勞工保險

條例施行細則第五十六條（現已修正納入勞工保險條例

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以勞保特約醫療院所認

定者為準，惟被保險人加保前之傷病如曾在非特約醫療

院所診療，並得取各該醫療院所出具之有關病歷資料，

供作審定應否給付之參考。」 

如果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之涵義確為行政院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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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台七七勞保二字第六五三○號函

及七十九年三月十日台七九勞保三字第四四五一號函所解釋

之「勞工於加保前發生事故導致之殘廢或死亡，應不予核發

任何保險給付」，為何三之（１）之１至６的解釋令卻函釋

：被保險人於投保農保、公保、軍保、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

及低收入健康保險期間（於加保勞工保險前）既已罹患癌症

、紅斑性狼瘡或尿毒，後轉投保勞工保險仍得享有醫療給付

？乃聲請人進一步要質疑的是，被保險人未曾投保農保、公

保、軍保、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及低收入健康保險而已罹患

癌症、紅斑性狼瘡或尿毒，後因受僱從事工作而投保勞工保

險並前往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療院所申請診療前述病情時，

是否仍得享有醫療給付？甚至殘廢給付或死亡給付？如不予

給付的話，顯非事理之平，且有違平等原則。另外，從這六

則解釋令來看，被保險人加保勞工保險時如已罹患癌症、紅

斑性狼瘡或尿毒，而前往就醫時，保險人仍應提供醫療給付

，則推而論之，被保險人因加保前之前述疾病導致殘廢或死

亡者，保險人依然負有發給殘廢或死亡給付之責，概不論醫

療給付、殘廢給付或死亡給付均為勞工保險條例第四章所明

定之保險給付。（１）之７更函釋：被保險人因加保前傷害

而引起之殘廢或死亡，如被保險人加保後確實從事工作，而

其殘廢或死亡係在保險有效期間內發生者，自仍應予給付，

則被保險人於停保期間（加保前）發生疾病而引起之殘廢或

死亡，如被保險人加保後確實從事工作，而其殘廢或死亡係

在保險有效期間內發生者，保險人卻不予殘廢給付或死亡給

付，亦非事理之平。其次，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八十二年三月

十六日台八二勞保三字第一五八六五號函釋示：加保前已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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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確定罹患紅斑性狼瘡及癌症，只要符合緩解期條件，於加

保後再發病者，視為加保生效後發生之事故，得依規定請領

「保險給付」。令人費解的是，如果勞工保險主管機關主張

加保前發生事故導致之死亡是不予給付的，則應是被保險人

於加保前發生任何之事故，不論是傷害，抑或是疾病，甚至

不論何種疾病，於加保後再發病而導致殘廢或死亡時，應不

得核發任何保險給付。何獨加保前已診斷確定罹患有紅斑性

狼瘡及癌症等特定疾病而符合緩解期條件，並於加保後再發

病者，就視為加保生效後發生之事故而發給保險給付？凡此

種種更加證明加保前發生之傷病事故非屬保險事故，且勞工

保險條例第十九條原條文僅規定「被保險人或其受益人，於

保險有效期間發生保險事故，就得請領保險給付，」根本不

足推論：「於加保前發生事故導致之殘廢或死亡，不予核發

任何保險給付」。據上分析，前揭函釋不惟相互矛盾且有違

平等原則。平等原則係憲法第七條及行政程序法第六條所明

定之基本原則，勞工保險主管機關所為之行政行為自應受其

拘束，避免不當之差別待遇。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七十七年四

月十四日台七七勞保二字第六五三○號函、七十九年三月十

日台七九勞保三字第四四五一號函與八十二年三月十六日台

八二勞保三字第一五八六五號函，既屬違憲，依憲法第一百

七十二條及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應屬無效。 

（２）既然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僅規定「被保險人或

其受益人於保險效力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

得依本條例規定，請領保險給付。」並未規定「加保前

發生事故導致之殘廢或死亡，不予核發任何保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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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與前揭三之（１）之１至７相矛盾），則行政院

勞工委員會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台七七勞保二字第六五

三○號函、七十九年三月十日台七九勞保三字第四四五

一號函與八十二年三月十六日台八二勞保三字第一五八

六五號函顯係增加法律所無之限制而牴觸母法即勞工保

險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及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一條規定應屬無效。另外，貴院釋

字第三六七號解釋理由書略謂「……有關人民自由權利

之限制應以法律定之且不得逾越必要之程度，憲法第二

十三條定有明文。……若法律僅概括授權行政機關訂定

施行細則者，該管行政機關於符合立法意旨且未逾越母

法規定之限度內，自亦得就執行法律有關之細節性、技

術性之事項以施行細則定之，惟其內容不能牴觸母法或

對人民之自由權利增加法律所無之限制，行政機關在施

行細則之外，為執行法律依職權發布之命令，尤應遵守

上述原則。……」從而勞工保險局據以為原處分之前揭

三函釋亦有違法律優位原則而屬無效。 

（３）禁止恣意為公法上之原則，行政機關所為行政行為自應

受其拘束。勞工保險局對於加保前發生事故導致之保險

事故究應否核發保險給付，前後函釋內容（如三之（１

）之１至７及據以否准之三函釋）毫無規則、實質正義

及一致性可言，顯已違反禁止恣意原則及貴院釋字第四

二三號解釋所揭櫫之精神，而恣意的命令，無效。恣意

的行政處分，依行政訴訟法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以違

法論。 

（４）依貴院釋字第五六八號解釋理由書略謂：「勞工保險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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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為實現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保護勞工生活及憲法第

一百五十五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八項實施社會保

險制度之基本國策而建立之社會安全措施，為社會保險

之一種。勞工保險條例即係依上開憲法意旨而制定之法

律。勞工依該條例參加勞工保險及因此所生之公法上權

利，應受憲法保障。關於保險效力之開始、停止、終止

及保險給付之履行等事由，係屬勞工因保險關係所生之

權利義務事項，攸關勞工權益至鉅，其權利之限制，應

以法律定之，且其立法目的與手段，亦須符合憲法第二

十三條之規定。若法律授權行政機關發布命令為補充規

定者，該命令須符合立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授權之範圍

，始為憲法所許。」則縱有例如：「有關被保險人如經

查證於加保前已診斷確定罹患紅斑性狼瘡及癌症，歷經

緩解期於加保後再發病者，視為加保生效後發生之事故

，得依勞工保險條例之規定，請領保險給付。」固經行

政院勞工委員會八十二年三月十六日台八二勞保三字第

一五八六五號函釋示在案，於該函釋之說明中提及「為

避免投機心理導致侵蝕勞保財務，勞工保險條例第四次

修正案，乃將原條例施行細則第五十六條……，移列於

現行條例第十九條中規定，……立法委員曾要求確認加

保前之疾病範圍，俾保障被保險人之權益，並杜減爭議

。鑒於加保前之事故（疾病）執行上常難以認定，為加

強照顧勞工健康，經本會代表即席說明，將只對紅斑性

狼瘡、癌症及尿毒症等重大疾病者，始依本條例第十九

條規定不予給付。案經立院紀錄『狼瘡症、癌症及洗腎

外，其他疾病不能再以帶病投保為由不予給付。』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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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該條條文」；故自此函釋全文觀之，並衡諸法律解

釋方法中之歷史解釋可知，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九條：「

被保險人或其受益人，於保險效力開始後，停止前發生

保險事故者，得依本條例規定，請領保險給付。」之規

定，除紅斑性狼瘡、癌症及尿毒症等重大疾病外，其他

疾病並不得以帶病投保為由不予給付，且罹患紅斑性狼

瘡及癌症，歷經『緩解期』，於加保後再發病者，視為

加保生效後發生之事故，而此均係就疾病之保險事故所

為之釋示，至於傷害事故則非該號釋示之範圍甚明。〈

高雄高等行政法院九十年度訴字第一三五三號判決可資

參照〉前開所陳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

台七七勞保二字第六五三○號、七十九年三月十日台七

九勞保三字第四四五一號及八十二年三月十六日台八二

勞保三字第一五八六五號函釋，均僅僅以行政院勞工委

員會代表於立法院之即席說明，即作成限制勞工保險條

例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函釋；並以本於勞工保險條例

主管機關之地位即逕以函釋規範勞工保險所生之權利義

務事項，實有違法律保留原則及釋字第五六八號解釋所

揭櫫之意旨。另從內政部七十三年二月二十日台內社字

第二一○三八七號函文之第一款亦可得知，有關被保險

人加保生效前傷病事故適用範圍之認定，業經前勞工保

險主管機關──內政部以七十三年一月二十八日台內社

字第二○七三二三號函闡明，應以法律明文規定，乃現

行之勞工保險主管機關竟以前開三則函釋來規範，確與

法律保留原則及釋字第五六八號解釋意旨有悖。 

（５）復按以勞工保險條例第二十三條規定：「被保險人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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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益人或其他利害關係人，為領取保險給付，故意造成

保險事故者，保險人除給與喪葬津貼外，不負發給其他

保險給付之責任。」與「有關勞工於加保前發生事故導

致之殘廢或死亡，應不予核發任何保險給付。」之說比

較得之，本質上有悖於「保險事故之發生必須是意外偶

然發生」者，亦即保險事故之發生係出於被保險人或其

受益人或其他利害關係人，為領取保險給付，故意造成

者，保險人仍負給與喪葬津貼之責。反之，本質上仍有

符「保險事故之發生必須是意外偶然發生」者，僅因係

有關勞工於加保前發生事故導致之殘廢或死亡，即不予

核發任何保險給付。依舉重以明輕之法理，「有關勞工

於加保前發生事故導致之殘廢或死亡，應不予核發任何

保險給付。」之說，其大不當亦不待言。況且同條例第

六十三條規定「被保險人死亡時，按平均月投保薪資，

給與喪葬津貼五個月。遺有配偶、子女及父母、祖父母

或專受其扶養之孫子女及兄弟、姊妹者，並給與遺屬津

貼；其支給標準，依左列規定：一、參加保險年資合計

未滿一年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十

個月遺屬津貼。二、參加保險年資合計已滿一年而未滿

二年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二十個

月遺屬津貼。三、參加保險年資合計已滿二年者，按被

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三十個月遺屬津貼。

」審諸其內容亦僅規定「被保險人死亡時」，勞工保險

局即應依規定給與死亡給付，並未對造成「死亡保險事

故」之原因加以限制。 

（６）其次，依「有繳保費即有權受領保險給付」之保險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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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行政法院九十年度判字第六九四號判決參照》，

前開所陳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台七七

勞保二字第六五三○號函、七十九年三月十日台七九勞

保三字第四四五一號函與八十二年三月十六日台八二勞

保三字第一五八六五號函之規定，係事後對已合法有效

之保險契約所做之單方限制，有違衡平及誠信原則，不

盡妥適。 

（７）退一步而言，有關被保險人因加保前傷病而引起之殘廢

或死亡，如被保險人加保後確實從事工作，而其殘廢或

死亡係在保險有效期間內發生者，被保險人或其受益人

是否仍得請領保險給付，頂多是處於法律未明定之狀態

。然「有利（人民）原則」向為行政法學之重要原則，

在勞動法令中，尤多見此一有利原則，例如：１勞工保

險條例第二十一條之一「……得擇一請領殘廢給付或老

年給付。」（當然是讓勞工選擇較有利）的給付、２勞

工保險條例第五十九條「……滿半年者以一年計。」（

讓超過半年的可以「有利」的算成一年）、３勞工保險

條例施行細則第五十二條第三項「……同一月份有二個

以上投保薪資時，以最高者為準，與其他各月份之月投

保薪資、平均計算。」（這種「以最高為準」的算法，

「有利」於勞工領取較多的現金給付）、４勞工保險條

例施行細則第八十一條「被保險人身體殘廢不能從事工

作，依勞工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申請殘廢給付後死亡，

其受益人得擇領死亡給付或殘廢給付」（當然勞工會選

擇較「有利」的給付）。因此，勞工保險主管機關自當

本於「有利（於勞工的）原則」解釋「有關被保險人因

 17



加保前傷病而引起之殘廢或死亡，如被保險人加保後確

實從事工作，而其殘廢或死亡係在保險有效期間內發生

者，被保險人或其受益人是否仍得請領保險給付」之規

定，始符合勞工保險條例第一條「為保障勞工生活」之

立法宗旨。 

（８）再者，農民健康保險條例、公教人員保險法及軍人保險

條例亦無加保前發生事故導致之保險事故不予保險給付

之限制。甚至，農民健康保險條例第十六條規定「被保

險人或其受益人，於保險效力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

事故者，得依本條例規定，請領保險給付」，核與勞工

保險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無殊，而內政部亦曾於七

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九日以（７８）內社字第七五九○八

三號函「被保險人於加保前已罹患之傷病，並因而致殘

廢或死亡者，均屬加保前事故之延續」，而為「應不予

核發給付」之主張，已由行政法院以八十四年度判字第

一五二九號及八十六年度判字第二三七九號判決明示上

開內政部之解釋，顯已逾越母法之規定而撤銷原違法處

分。則同屬社會保險之勞工保險自應同樣適用，方符公

平正義。進一步而言，勞工保險監理委員會曾針對勞工

保險局以加保前罹患之疾病而致身故否准黃○美申領林

○嵩死亡給付乙案，審定勞工保險局另為適法之處分（

請參閱勞工保險監理委員會八十六年九月十七日（八十

六）保監審字第五七九號勞工保險爭議事項審定書），

另訴願委員會亦曾對勞工保險局以停保期間發生之事故

導致之結果否准鄭○秀女士請領鄭○雄死亡給付案，裁

定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則聲請人之申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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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案其發生保險事故過程及性質與前述案件雷同自應

比照辦理，始符合行政機關認事用法之一致性。 

四、聲請解釋之目的 

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既已明文規定「被保險人或

其受益人，於保險效力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得

依本條例規定，請領保險給付」，而不問「發生保險事故」

之原因起於何時，且未規定「於加保前發生事故導致之殘廢

或死亡，應不予核發任何保險給付」，則行政機關發布之行

政院勞工委員會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台七七勞保二字第六五

三○號函、七十九年三月十日台七九勞保三字第四四五一號

函及八十二年三月十六日台八二勞保三字第一五八六五號函

已違反法律優位原則、法律保留原則、禁止恣意原則及平等

原則，與憲法保障人民權利之宗旨牴觸，自難令聲請人甘服

，而應認無效且撤銷原處分，同時應准許所請之死亡給付，

以維聲請人法益。 

五、有關機關處理本案之主要文件 

（１）勞工保險局八十九年五月十一日八九保給字第六○○一

三三六號函影本乙份。 

（２）勞工保險監理委員會八十九年十二月六日八九保監審字

第三七八五號審定書影本乙份。 

（３）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十年七月二十六日台八九勞訴字第

○○五六七九五號訴願決定書影本乙份。 

（４）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年度訴字第四四八九號判決書影

本乙份。 

（５）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二年度判字第一六九○號判決書影本

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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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行政法院八十四年度判字第一五二九號判決書影本乙份。 

（７）行政法院八十六年度判字第二三七九號判決書影本乙份。 

（８）鄭○秀女士請領鄭○雄死亡給付案訴願決定書影本乙份。 

謹 狀 

司法院 公鑒 

聲 請 人 陳 ○ 英 

       黃 ○ 嶽 

       黃 ○ 玲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年 一 月 十 二 日 

 

（附件五） 

最高行政法院判決       九十二年度判字第一六九○號 

  上 訴 人 陳 ○ 英 住（略） 

        黃 ○ 嶽 住（略） 

        黃 ○ 玲 住（略） 

  被 上 訴 人 勞工保險局 設（略） 

  代 表 人 廖 碧 英 住（略） 

右當事人間因勞保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五月二日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年度訴字第四四八九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理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一）按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下稱勞委會

）民國（下同）八十二年三月十六日台八二勞保三字第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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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六五號函釋示之說明可知，勞委會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台

七七勞保二字第六五三○號、七十九年三月十日台七九勞保

三字第四四五一號及八十二年三月十六日台八二勞保三字第

一五八六五號函釋，均僅僅以勞委會代表於立法院之即席說

明，即作成限制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函釋；

並以本於勞工保險條例主管機關之地位即逕以函釋規範勞工

保險所生之權利義務事項。原審竟捨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且不採取司法院釋字第五二四號解釋之意旨，

其自有判決不適用法規或適用不當者之違背法令情形。（二

）勞工保險為社會保險，其加保並具有強制性，保險人對於

合乎加保資格者，並無拒絕其加保之權限。從而，勞工保險

之保險人並無事先詢問加保者有關危險估計等必要事項，在

法律上亦未要求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於投保時須盡必要事

項之告知義務，此與一般商業保險所堅守之「對價平衡原則

」不同；亦即，於強制性社會保險之勞工保險情形，危險估

計與保險費之間，並不若一般商業保險般恆有「對價平衡原

則」之適用。勞委會竟僅以為避免投機心理導致侵蝕勞工保

險財務，並鑒於加保前之事故執行上常難以認定……等理由

，而迭迭訂頒如前開之解釋性函釋規定。此等函釋自難謂已

有與所欲統一解釋之勞工保險條例間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

並與行政機關訂定行政規則之行政行為，應受法律保留及比

例原則等一般法律原則拘束之法理，亦不相副。前開之解釋

性函釋自均與法有悖，而原審竟仍執意援引違法之解釋性函

釋而為判決，其自有判決不適用法規或適用不當之違背法令

情形。（三）於強制性社會保險之勞工保險，保險人承保範

圍攸關全體勞工之福祉至鉅，因保險所生之權利義務自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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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之規範，並有法律保留原則之適用。若法律就保險關係

之內容授權以命令為補充規定者，其授權應具體明確，且須

為被保險人所能預見；退步言之，即使謂何種態樣或造成死

亡原因包括或排除於承保範圍之外者，並不以法律保留原則

之適用為必要，然其絕不能自外於依保險契約目的之解釋原

則，亦即判斷事故是否為保險災害，須就該保險契約所欲保

護被保險人之目的範圍定之。而勞工保險之立法目的乃為保

障勞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而制定，以勞工保險條例第二十

三條與同條例第十九條規定比較得知，復依舉重以明輕之法

理，「有關勞工於加保前發生事故導致之殘廢或死亡，應不

予核發任何保險給付。」之說，其不當亦不待言。至少於「

有關勞工於加保前發生事故導致之殘廢或死亡」之情形，保

險人仍應負給與喪葬津貼之責，或可稍解法理之平。原判決

未詳查社會保險學法理，率爾作成決斷，自有判決不適用法

規或適用不當者之違背法令情形，為此求為廢棄原判決並撤

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另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以

下同）一百二十一萬八千元暨自訴狀送達之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年利率百分之五計算之利息。 

二、本件被上訴人於本審未為答辯。 

三、原審斟酌全辯論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一）本件被

保險人黃○富於八十九年二月七日死亡，其受益人黃○嶽申

請死亡給付，然據原處分卷附黃○富之死亡診斷書所載，黃

○富係因肺癌合併腦轉移骨及肝轉移、呼吸衰竭，於八十九

年二月七日死亡。復據同卷附臺北榮民總醫院八十九年四月

二十九日函送之病歷資料公務查詢會簽意見表載：「病患黃

○富肺部問題在本院初診日期為八十七年六月十七日，初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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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主訴：『慢性咳嗽約四至六個月，一般狀況尚可』；患者

曾於八十七年六月十日在臺中澄清醫院診治，住院期間為八

十七年六月二十二日至八十七年六月二十九日，並未接受化

療。出院後曾於八十七年七月十日複診一次，此後即未再回

診，確診日期為：八十七年六月二十五日，八十七年七月九

日時未在本院診療，情況不明，在本院診療期間，八十七年

六月十七日至八十七年七月十日並未有手術、放射線治療或

化學治療。」再據同卷附和信醫院八十九年四月五日八九和

院內字第一八八號函載略：「黃○富君於民國八十七年七月

三日至本院門診初診，主訴右肺癌併惡性肋膜積水，曾至臺

中澄清醫院、臺北臺安醫院、臺北市榮民總醫院接受檢查，

經證實為腺細胞肺癌。於本院初診時，略感胸部緊繃，其餘

健康情形大致良好。病患於本院住院接受治療的時間分別為

民國八十七年八月十七日至八月十八日、九月二十四日至九

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一

月二十一日、八十八年七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七日、八十九年

一月九日至一月二十二日。病患於民國八十八年七月九日當

時之身體健康狀況估計約只有一般健康成人百分之五十之體

能，不適合從事過度勞累之工作。病患在本院並未接受手術

切除。病患於民國八十八年一月六日至一月二十日接受腦部

轉移腫瘤之放射線治療。由診斷至其民國八十九年二月七日

死亡，並未真正達到有效之緩解或控制，病情持續惡化。」

另查黃○富之被保險人異動資料載明，黃○富前曾於八十年

九月五日退保，八十八年七月九日由欣○公司加保。稽此，

被上訴人遂以黃○富於八十七年六月二十五日經診斷確定罹

患肺癌，且未達有效之緩解或控制，病情持續惡化，其於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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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年九月五日退保，於八十八年七月九日再加保，八十九年

二月七日因肺癌合併腦、骨及肝轉移死亡，係停保期間發生

之事故所導致之結果，而否准所請本人死亡給付，依法並無

不合。（二）查勞委會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台七七勞保二字

第六五三○號、七十九年三月十日台七九勞保三字第四四五

一號及八十二年三月十六日台八二勞保三字第一五八六五號

函釋，係勞委會本於勞工保險條例主管機關之地位，就該條

例第十九條所為解釋，核與該法條立法目的相符，且未違反

比例原則，自得予適用；上訴人主張前開函釋有違比例原則

云云，核不足採。再查臺北榮民總醫院及和信醫院亦於復函

內明確載明黃○富於八十七年六月二十五日確診斷為肺癌且

未達有效之緩解或控制，病情持續惡化，而黃○富之死亡證

明書亦明確載明黃○富八十九年二月七日死亡，其先行原因

及直接引起死亡之疾病或傷害為肺癌合併腦轉移、骨及肝轉

移呼吸衰竭。揆諸黃○富之被保險人異動資料，本件被保險

人確屬停保後之八十年九月五日至再加保前之八十八年七月

九日該段期間中發生之事故導致死亡。則黃○富所患既屬停

保期間發生之事故，又未歷經「緩解期」於加保後再發病，

自不符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保險給付要件。又勞工

保險條例第二條規定之勞工保險種類，僅分為普通事故保險

及職業災害保險兩項，並未專就死亡保險為規定，勞工亦不

得僅就死亡事故為投保，而僅得由保險人就被保險人發生傷

病、死亡等事故時，分別情形而為給付。其中之死亡給付，

包括因傷或因病所致之死亡，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

所謂之保險事故，就死亡而言，自應包括足以致死亡之傷病

等死亡原因之發生（最高行政法院八十八年度判字第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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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判決可資參照）。上訴人主張被保險人傷害原因在加保

前，惟因該傷害導致死亡之時間發生在保險效力開始後，即

應認保險事故發生在保險效力開始後云云，自非可採等情，

因而駁回上訴人之訴。 

四、本院按：「被保險人或其受益人，於保險效力開始後，停止

前發生保險事故者，得依本條例規定，請領保險給付。」勞

工保險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此乃請領保險給付之

要件，由法律予以明定，即法律保留原則之具體表現。至於

何謂「保險效力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如發生適

用上之疑義，事屬法條文意之解釋問題，主管機關有權於其

職權範圍內為解釋，此與具備何種要件始得請領保險給付之

事項，須由法律明文規定者有異。主管機關就適用勞工保險

條例第十九條之疑義所作成之釋示，如未逸乎法律規定之本

旨，即無違反法律保留原則之可言。另司法院釋字第五二四

號解釋固謂：「全民健康保險為強制性之社會保險，攸關全

體國民之福祉至鉅，故對於因保險所生之權利義務應有明確

之規範，並有法律保留原則之適用。若法律就保險關係之內

容授權以命令為補充規定者，其授權應具體明確，且須為被

保險人所能預見。又法律授權主管機關依一定程序訂定法規

命令以補充法律規定不足者，該機關即應予以遵守，不得捨

法規命令不用，而發布規範行政體系內部事項之行政規則為

之替代。倘法律並無轉委任之授權，該機關即不得委由其所

屬機關逕行發布相關規章。」惟此係就法律授權制定法規命

令以補充法律規定之不足有關事項而為之解釋，與勞工保險

條例主管機關就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九條規定之疑義所為釋示

，亦有不同，尚不得根據司法院釋字第五二四號解釋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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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勞工保險條例主管機關對勞工保險條例笫十九條之釋示

為違反法律保留原則。次按：保險事故之發生，或為經歷一

事件而於極短之時間內發生，如因遇空難於現場死亡；或係

經歷一事件，而於一段非短暫之時間始發生，如因罹後天免

疫力缺乏症候群，於罹病後二年死亡。於前者，判定保險事

故之發生時，固無困難；惟於後者，於罹病之後，經一段時

間後因同一原因始死亡者，自應認罹病時為保險事故發生時

，亦即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所謂之保險事故發生，

就死亡而言，自應解為導致死亡之傷病等死亡原因之發生。

又勞工保險條例之立法目的，依該條例第一條之規定，乃為

保障勞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由此即知於解釋勞工保險條

例之法條疑義時，非僅應注意勞工之生活保障，對於注意促

進社會安全有關事項，則舉凡誠實信用、公平正義、比例原

則等，亦悉應予注意。勞委會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台七七勞

保二字第六五三○號、七十九年三月十日台七九勞保三字第

四四五一號函釋，認罹重病後猶加保勞工保險，嗣因該病而

死亡者，不得請領死亡給付等情，與公平正義、誠實信用、

比例原則無違，並無不合。否則若謂於前開情形亦得請領死

亡給付，則被保險人利用國家社會及眾人之財力，圖個人之

私利，將肇致勞工保險之保險人財務惡化、崩潰，及引發社

會之不平，危及國家社會，豈為國家人民之福，是前開勞委

會函應可適用。再者，勞工保險固為社會保險，符合一定資

格者，均有權加保，惟對於不合保險給付之要件者不予保險

給付，乃保險制度之必然事理，此與社會保險之本質並無違

。經查：本件被保險人黃○富於八十年九月五日自勞工保險

退保，於八十七年六月二十五日經診斷確定罹患肺癌，經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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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榮民總醫院、和信醫院、臺中澄清醫院、臺北臺安醫院治

療後，未達有效之緩解或控制，病情持續惡化。黃○富嗣於

八十八年七月九日再加保勞工保險，至八十九年二月七日終

因肺癌合併腦轉移骨及肝轉移、呼吸衰竭死亡等情，為原審

依法認定之事實。被上訴人於受益人黃○嶽等申請為死亡給

付時，以本件保險事故發生於保險效力停止後重新開始前，

適用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九條及勞委會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台

七七勞保二字第六五三○號、七十九年三月十日台七九勞保

三字第四四五一號函釋，駁回黃○嶽等之請求，核無不合。

至上訴人又以依勞工保險條例第二十三條規定，被保險人或

其受益人或其他利害關係人，為領取保險給付，故意造成保

險事故者，猶可請領喪葬津貼，依舉重以明輕之法理，「有

關勞工於加保前發生事故導致之殘廢或死亡，應不予核發任

何保險給付。」之說，顯為不當云云。惟本件係保險事故發

生於保險有效期間以外，不合保險給付要件之問題，與勞工

保險條例第二十三條所規定之事項，係於保險有效期間發生

保險事故者，尚有不同，無舉重以明輕法理之適用。基上所

述，本件原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據前開情詞而為指摘，

求予廢棄，為無理由，應予駁回。 

據上論結，本件上訴為無理由，爰依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

第一項、第九十八條第三項前段、第一百零四條、民事訴訟法第

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年 十 二 月 四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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